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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0年12月22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田国立董事长主持， 应出席董事
13 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13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新增扶贫捐赠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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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二级资本债券赎回完成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了规模为人民币 240 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并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刊载了《关于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关规定，本期债券设有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本行有权在本期债
券第 5 个计息年度的最后一日（即 2020 年 12 月 21 日），按面值全额赎回本期债券。近期本行已取得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对赎回本期债券无异议的复函。

截至本公告日，本行已行使赎回权，全额赎回了本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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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894,973,450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限售股流通的相关情况
2017 年 7 月 19 日，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出具了《北京银监局关于北京银行非公开发行

普通股股票方案及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股东资格的批复》（京银监复 [2017]354
号），批准了北京银行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方案。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核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7]2096 号），核准本行向 ING� Bank� N.V.、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联东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等 7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2,894,973,45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13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0,641,160,698.50 元。 发行
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 18,248,010,822 股增加至 21,142,984,272 股。 2017 年 12 月 28 日，该次非
公开发行的新增 A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
续， 发行结果详见 2017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次非公开发行的 2,894,973,450 股股份
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自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限售 36 个月，相应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 相关监管机关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二、非公开发行至今本行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自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等方式而造成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情形。
三、有限售股流通的有关承诺
该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承诺，参与本行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承诺履行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 相关监管机
关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其中 ING� Bank� N.V.、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的该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承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5 年内不减持。限
售期内，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行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北京银行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股东均已严格履行其在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股票限售承诺；本次非公开
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北京银行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北京银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894,973,450 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 A 股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ING�Bank�N.V. 265,486,726 1.26% 265,486,726 0

2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212,389,380 1.00% 212,389,380 0

3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89,380,530 4.21% 889,380,530 0
4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20,000,000 3.41% 720,000,000 0
5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44,000,000 0.68% 144,000,000 0
6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398,230,088 1.88% 398,230,088 0
7 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65,486,726 1.26% 265,486,726 0

合计 2,894,973,450 13.69% 2,894,973,45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类别 本次上市前（股） 变动数（股） 本次上市后（股）

有限售 条件
流通股

1、国有法人持股 1,499,999,998 -1,499,999,998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股 1,129,486,726 -1,129,486,726 0

3、外资持股 265,486,726 -265,486,726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2,894,973,450 -2,894,973,450 0

无限售 条件
流通股

A股 18,248,010,822 2,894,973,450 21,142,984,27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18,248,010,822 2,894,973,450 21,142,984,272

股份总额 21,142,984,272 0 21,142,984,272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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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
第 1个行权期行权结果及期权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有效

期为 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20 年 12 月 17 日，可行权数量为 169,257,814 份。 截止行权有效期
满，所有激励对象均未行权。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7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58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21 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并
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04、临 2017-105、临 2017-106）

2、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集团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拟授予的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和审核情况发表了无异议意见， 并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4）

3、201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穗国资批 [2017]119 号），经广州市国资委报请广东省国资
委审核， 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在交易所网站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5）

4、2017 年 12 月 18 日，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7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
议案》、《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
东大会批准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并向公司董事会授权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
实施与管理。 公司将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详尽披
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7）

5、2017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63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23 次会议，
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
事项的议案》，会议对本次授予的条件、授予日、授予人员名单、数量等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公司将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在交
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8、临 2017-129）

6、2018 年 6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75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27 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期权数量的
议案》。 根据 2017 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自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调整为 19.98 元 / 股，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564,669,560.00 份。（公告编号：临 2018-040）

7、2018 年 9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首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3 次
行权条件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 2018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自 2018 年 9 月 17 日起，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为 19.88 元 / 股。（公告编号：临 2018-072）

8、2018 年 12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6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 以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为授予日，向 457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期权共计 6,233.69 万份。 本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0.61 元 / 股。（公告编号：临 2018-099）

9、2019 年 6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0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自 2019 年 6 月 25 日起，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为 19.6 元 / 股， 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0.33 元 / 股。 （公告编号：临
2019-041）

10、2019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30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3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1 个行权期行权及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相关
事项议案》。 根据 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
为 19.55 元 / 股，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0.28 元 / 股。 因激励对象离职、退休、考核等原因，
共有 282 名激励对象（含注销部分期权的激励对象）共计注销期权 50,124,650 份，注销后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剩余总数为 514,544,910 份。（公告编号：2019-080）

11、2020 年 6 月 12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46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6 次会议于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及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
公司 2019 年利润分配实施计划，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40 元 / 股， 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0.13 元 / 股。（公告编号：
2020-048）

12、2020 年 9 月 10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0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8 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及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自
2020 年 9 月 21 日起，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19.37 元
/ 股，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0.10 元 / 股。（公告编号：2020-071）

13、2020 年 12 月 4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6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2 个行权期注销和预留期权第 1 个行
权期行权有关事项的议案》。 按规定注销本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2 个行权期所有激励对象
（2141 人）的股票期权 172,640,244 股，注销本计划预留期权 70 名激励对象（含部分期权注销人
员）的股票期权 8,653,640 股。同时，本计划预留期权第 1 个行权期（期权代码：0000000262）的行
权条件已达成，激励对象可以行权。（公告编号：临 2020-096）

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1、股票期权授予日：2017 年 12 月 18 日。
2、可行权数量：169,257,814 份。
3、可行权人数：2,092 人。
4、行权价格：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20 年 6� 月 21 日，行权价格为 19.55 元 / 股；2020 年 6

月 22 日 -9 月 20 日， 行权价格为 19.4 元 / 股；2020 年 9 月 21 日 -12 月 17 日， 行权价格为
19.37 元 / 股。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 A 股普通股。
7、行权有效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20 年 12 月 17 日。
8、激励对象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份） 实际行权数量（份） 未行权数量（份）
曾庆洪 董事长 373,332.00 0.00 373,332.00
冯兴亚 董事、总经理 354,666.00 0.00 354,666.00
陈小沐 董事 261,332.00 0.00 261,332.00
吴松 常务副总经理 336,000.00 0.00 336,000.00
李少 副总经理 336,000.00 0.00 336,000.00
严壮立 副总经理 354,666.00 0.00 354,666.00
陈茂善 董事 336,000.00 0.00 336,000.00
王丹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336,000.00 0.00 336,000.00
高锐 副总经理 336,000.00 0.00 336,000.00
陈汉君 副总经理 336,000.00 0.00 336,000.00
眭立 董事会秘书 336,000.00 0.00 336,000.00
小计 3,695,996.00 0.00 3,695,996.00
其他激励对象 165,561,818.00 0.00 165,561,818.00
合计 169,257,814.00 0.00 169,257,814.00

三、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期权注销
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必须在行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若达

不到行权条件，则当期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若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上述行权期全部行权的剩
余股票期权将自动失效并由公司注销”。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的行权有效期已失效 ， 共有
169,257,814.00 份股票期权尚未行权需注销。 公司将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登记结算业务指南》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注销事
宜。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2 日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本信息”、“公司”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23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933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法本信息”，股票代码为“300925”。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08元/股，股份数量为3,237.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
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61.8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2,314.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22.5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923.16585倍，高
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20%（647.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1,667.1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569.9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1496541%，有效申购倍数为5,831.02140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2月21日（T+2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670,85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14,670,708.1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8,14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65,211.8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671,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34,753,68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670,080股，占网下发行股票
数量的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8,148股，包销金额为565,211.84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0.09%。

2020年12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80105925、8010855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3日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特”、“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6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176号文注册通过。本
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062万股。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09.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战略配售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82.6428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3.71%。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253.5572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45%；网上发行数量为525.8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55%。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即1,779.3572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78.49元/股。
奥普特于2020年12月22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A股525.8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

点关注，并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0年12月24日（T+2日）披露的《广东奥普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资金应于2020年12月
24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
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
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0年12月25日

（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
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
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
签署的《承诺函》，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
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
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
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
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
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
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095,267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24,195,933,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173092%。配号总数为
48,391,867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一100,048,391,86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601.7371
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177.95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75.6072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45%；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703.7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55%。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0854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2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
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3日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华旺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0,966,7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0]333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华旺科技”，股票代码为“605377”。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达到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
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为18.63元/股，发行数量为50,966,700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
让。

3、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580,7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38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95,7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45,871,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2月2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5,758,21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852,475,508.19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2,78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101,221.81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3,08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07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

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
购款。 另有25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4,817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89,740.71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090,883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94,843,150.29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4,817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89,740.71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管亚平 管亚平 229 4, 266.27 229

2 耿卫东 耿卫东 229 4, 266.27 229

3 潘宝莲 潘宝莲 229 4, 266.27 229

4 黄芃 黄芃 229 4, 266.27 229

5 田吉宾 田吉宾 229 4, 266.27 229

6 芮国洪 芮国洪 229 4, 266.27 229

7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29 4, 266.27 229

8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9 4, 266.27 229

9 北京遵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遵道稳健价值2号私募基金 229 4, 266.27 229

10 叶兴针 叶兴针 229 4, 266.27 229

11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229 4, 266.27 229

12 丁兰芳 丁兰芳 229 4, 266.27 229

13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创证券科创启明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29 4, 266.27 229

14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创证券稳惠3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29 4, 266.27 229

15 陈能依 陈能依 229 4, 266.27 229

16 刘冠军 刘冠军 229 4, 266.27 229

17 徐凤娟 徐凤娟 229 4, 266.27 229

18 林丙红 林丙红 229 4, 266.27 229

19 周洪英 周洪英 229 4, 266.27 229

20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9 4, 266.27 229

21 苑临轩 苑临轩 229 4, 266.27 229

合计 4, 809 89, 591.67 4, 809

未足额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袁东红 袁东红 229 4, 266.27 4, 266.27 4, 266.26 228 1

2 倪晶 倪晶 229 4, 266.27 4, 266.27 4, 226.27 226 3

3 陈振强 陈振强 229 4, 266.27 4, 266.27 4, 266.24 228 1

4 谢良 谢良 229 4, 266.27 4, 266.27 4, 226.27 226 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8]14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
证协发[2018]142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7,604股，包销金额为
2,190,962.5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3%。

2020年12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3日

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大门”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38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浙商
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2,4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1,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17元/股。

西大门于2020年12月22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西
大门”A股96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730,896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88,111,261,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089532%。 配号总数为88,111,261个，号码
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88,111,26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178.2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回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45144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2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0年12月
2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并于2020年12月24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年12月2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根据《管理细则》的要求，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
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一种情形的，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六个月；网下投资者或配售
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单种情形两次
（含）以上或两种情形以上，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十二个月；网下投资者所属的配售对象在
一个自然年度内首次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第（九）项“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或第四十六条第（二）项“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情形，未造成明显不良后果，且及时整
改，并于项目发行上市后十个工作日内主动提交整改报告的，可免予一次处罚。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发行人：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3日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俊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３２６号）予以注册
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
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３，５５３．３４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初始战略配售（如
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 发行数量为
１７７．６６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的差额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３６２．９７３０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１２．７０００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２日）刊登的《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Ｔ－１，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